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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号） 为了更好地集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需要，进

一步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增强国民经济

发展后劲，国务院决定一九八七年发行国家重点建设债券五

十五亿元，重点企业债券四十五亿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由银行代理国家财政向各地区、各部门和企事业单

位发行国家重点建设债券五十亿元。其中，向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下达认购任务四十五亿元，向中央各单位

下达认购任务五亿元，分别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和中央各单位负责分配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和企事业单

位都要认真采取措施，压缩预算外开支及用自筹资金安排的

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积极购买，保证完成认购任

务。国家重点建设债券期限为三年，利息为年息６％，不计

复利，到期由财政部还本付息。 由建设银行代理财政向个人

发行国家重点建设债券五亿元，期限三年，利息为年息１０

．５％，不计复利，到期由财政部还本付息。 二、重点建设

债券要用于有偿还能力的项目。发行国家重点建设债券所集

中的资金，由代理发行的银行统一交存人民银行，拨给建设

银行作为“拨改贷”专项资金，由部门落实到企业，全部用

于国家计划内重点建设项目。贷款分到企业后，要落实企业

的还款计划。 三、重点企业债券四十五亿元，由建设银行代

理电力、冶金、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部门所属企业（公司

）向企事业单位发行，用于国家计划内重点建设。债券到期



由企业还本付息。其中，电力债券三十亿元，按已拟定的发

行办法执行。冶金、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债券，由中国人民

银行、建设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比照电力债券的办法，制定

具体发行办法贯彻落实。 四、各有关部门对用发行重点企业

债券筹集的资金安排的国家计划内重点建设项目，要积极予

以支持。对债券利率高于现行银行基本建设贷款利率的部分

，由国家财政给予贴息。这些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可以用

所得税前利润归还债券本息。用平价能源、原材料偿还本息

的，可以相应减少企业计划包干的统配物资上缴任务。这些

项目所需的“三材”纳入国家分配计划。企业（公司）在债

券发行过程中，由于“时间差”的原因，发生临时资金周转

困难，为了不影响重点项目续建工程进度，可由银行暂时发

放少量短期贷款予以支持，贷款到期立即收回。具体办法由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下达，重点企业发地债券主管部门（总公

司）负责担保。 五、为了确保国家重点建设债券和重点企业

债券的顺利发行，中国人民银行要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等

有关部门，加强对整个社会集资的管理，对各地区、各部门

下达年度发行债券的总规模，未经批准不得突破。在国库券

、国家重点建设债券和重点企业债券认购任务完成之前，不

得先行发行其它各类企业债券和地方债券。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